附表2：
城乡环境大整治三年行动考核计分标准

（区级牵头、落实（配合）部门）
	序号
	工作任务
	考核内容及指标要求
	扣分标准
	备注

	1
	根据《西安市新城区迎接全运会当好东道主城乡环境大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做好牵头及落实（配合）工作
	牵头部门每月按要求报送自身工作开展情况、日常督查通报及对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的考核计分结果，区级落实（配合）部门每月按要求报送当月自身工作开展情况。
	未按要求报送的每一项扣0.6分；报送不及时每一项扣0.4分；报送内容不符合要求扣0.2分并重新报送。
	采取倒扣分方式，不计负分；采取百分制，满分为100分；年度成绩由日常资料报送成绩结合其配合其他牵头部门的工作成绩等综合评估而成。


	 2
	
	对媒体曝光问题及时处理，按照城乡环境大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督导整改到位，并反馈整改情况。
	媒体曝光问题对应承担任务的牵头、落实（配合）部门，每曝光一个问题扣0.2分；对问题处理不及时或不到位的扣0.4分；曝光问题产生严重影响或被多次曝光的扣0.6分。
	

	3
	
	对群众投诉问题及时处理，按要求整改到位并回复。
	群众投诉问题对应承担任务的牵头、落实（配合）部门，对投诉问题处理不及时或不到位的扣0.2分；问题产生严重影响或被多次曝光的扣0.3分。
	

	4
	
	对市、区城管局和市建委、区建住局通报的多类问题按要求及时督导整改
	一、同一问题被市城管局和市建委通报2次、3次、4次未见督导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次扣0.3分、0.5分、0.7分；
二、同一问题被区城管局和区建住局通报2次、3次、4次未见督导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次扣0.2分、0.4分、0.6分；
	


